
1.   訂戶姓名： 
2.   我是 □新訂戶 □續訂戶
3.   本次訂閱內容

  a. □台灣建築，□一年12期    □兩年24期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年______月至______年______月  
   b. □專書：

4.   收件地址：

5.   收據抬頭：

6.   公司行號聯絡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個人訂戶無須填寫）

7.   聯絡電話：（O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H）

8.   手機： 

9.   E-mail：  

10. 職業 
      □建築師及建築從業人員   □室內設計公司   □建設公司               
      □營造廠    □建材公司   □政府或學校單位   □學生   
      □其他

i.   □
新
訂

 □
續
訂

ii.  □
台
灣
建
築
：

        □
一
年

12
期

    □
兩
年

24
期

        ____年
____月

至
____年

____月
iii. □

專
書
：

___________________

信用卡別： □ VISA  □ MASTER  □ 聯合信用卡

發卡銀行：

信用卡卡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

信用卡背面末三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務必填寫）

信用卡有效期限：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年止

持卡人簽名

（與信用卡簽名一致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文正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持卡人聯絡電話：

本次實付金額  NT$

信　用　卡　訂　閱　單

訂 戶 資 料

1. 郵政劃撥
．詳細填寫本頁上方之訂戶資料並回傳至本社。

．利用本頁左側所附或一般郵政劃撥單，填寫寄款人姓名、地

址、電話，並於通訊欄註明訂閱刊物、訂閱起迄月份，直接

至郵局辦理劃撥即可。

抬頭：台灣建築報導雜誌社

劃撥帳號：18716753
2. 信用卡
詳細填寫本頁上方之訂戶資料及信用卡訂閱單，回傳至本社

即可。

3. 親洽本社
週一至週五10:00-17:00親洽本社。
地址：10597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40號13樓-2
TEL：02-2754-8176（代表號）
FAX：02-2754-5013
E-mail：taiwan22@gmail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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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本
收
據
請
妥
為
保
管
，
以
便
日
後
查
考
。

二
、
如
欲
查
詢
存
款
入
帳
詳
情
時
，
請
檢
附
本
收
據
及
以

填
妥
之
查
詢
函
向
任
一
郵
局
辦
理
。

三
、
本
收
據
各
項
金
額
、
數
字
係
機
器
印
製
，
如
非
機
器

列
印
或
經
塗
改
或
無
收
款
郵
局
收
訖
章
者
無
效
。

請
寄
款
人
注
意

一
、  帳

號
、
戶
名
及
寄
款
人
姓
名
地
址
各
欄
請
詳
細
填
明
，

以
免
誤
寄
；
抵
付
票
據
之
存
款
，
務
請
於
交
換
前
一

天
存
入
。

二
、
本
存
款
單
金
額
之
幣
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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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台
幣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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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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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

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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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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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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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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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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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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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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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
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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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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